
解釋字號 釋字第780號【駕車闖越平交道處罰案】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108年07月26日 院台大二字第1080020771號

解釋爭點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對於汽車駕駛人強行闖越平交道之處罰，
是否牴觸憲法？

解釋文 　　中華民國101年5月30日修正公布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54條第1款規定：「汽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上6萬元以下罰鍰。因而肇事

者，並吊銷其駕駛執照：一、……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

或遮斷器開始放下，仍強行闖越。」同條例第67條第1項規定：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54條⋯⋯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終身

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但有第67條之1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

及同條例第24條第1項第4款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四、有第54條規定之情

形。」均未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之

工作權、財產權，及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一般行為自由之意旨尚

無違背。

　　同條例第54條第1款上開規定之適用，係以「警鈴已響、閃

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為要件，相關機關關於警

鈴、閃光號誌與遮斷器之運作，就兩列以上列車交會或續行通過

平交道之情形，未就前一列車通過後警報解除，至次一列車來臨

前警報啟動，設最低之合理安全間隔時間，應依本解釋意旨儘速

檢討改進，併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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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聲請人林見合於102年7月4日16時16分許，駕駛自用一般大

貨車行經臺中市大慶街平交道（下稱系爭平交道），適逢系爭平

交道設施運作中，系爭平交道於16時16分38秒列車通過後遮斷

桿（器）開始升起，16時16分42秒警鈴再度響起，閃光號誌顯

示，16時16分46秒聲請人駕駛車輛往前行駛，系爭平交道警鈴

持續響8秒後，遮斷桿（器）下降動作於16時16分51秒啟動。聲

請人駕駛車輛於16時16分54秒至16時17分0秒間闖越平交道，並

撞毀遮斷桿（器），經警員依行為時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下稱道交條例）第54條第1款（下稱系爭規定一）規定舉發，

並移送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處理，經該監理所以聲請人

有「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闖平交道因而肇事」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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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系爭規定一、道交條例第67條第1項（原處分漏載第1項，下稱

系爭規定二）及第24條第1項第4款（原處分漏載第1項第4款，

下稱系爭規定三）之規定，對聲請人裁處新臺幣6萬元、吊銷大

貨車駕照、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

習。聲請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02年度

交字第40號行政訴訟判決，認原告之訴無理由駁回，聲請人提起

上訴，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交上字第44號裁定，以上訴

未具體表明原判決違背法令，上訴不合法而駁回上訴確定，故本

件應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上開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

　　聲請人主張因交通管理規定不盡完善詳實，且過於僵化，導

致法院就聲請人所遭遇之情況無法作出公正合理、且合乎憲法保

障人民權益之判決，並因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二

及三而剝奪聲請人之謀生機會，有侵害其受憲法第15條保障之工

作權、財產權及第22條保障之權利之疑義，向本院聲請解釋憲

法。查系爭規定一、二及三均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是本件聲

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

款所定要件相符，應予受理。爰作成本解釋，理由如下：

　　按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對於

工作權之保障，其內涵包括人民選擇職業之自由。對職業自由之

限制，因其內容之差異，在憲法上有寬嚴不同之容許標準。關於

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之主觀條件，例如知識能力、體能、犯罪紀

錄等，立法者若欲加以規範，其目的須為追求重要之公共利益，

且其手段與目的之達成具有實質關聯，始符比例原則之要求（本

院釋字第749號解釋參照）。對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處

以罰鍰，係對人民財產權之限制，應責罰相當，以符合比例原則

（本院釋字第685號及第716號解釋參照）。復為維護個人主體

性及人格自由發展，除憲法已保障之各項自由外，於不妨害社會

秩序公共利益之前提下，人民依其意志作為或不作為之一般行為

自由，亦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本院釋字第689號解釋參照）。

　　系爭規定一明定：「汽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上6萬元以下罰鍰。因而肇事

者，並吊銷其駕駛執照：一、……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

或遮斷器開始放下，仍強行闖越。」（該條文係於101年5月30

日修正公布；嗣於105年11月16日修正為「汽車駕駛人，駕車在

鐵路平交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上9萬元以

下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因而肇事者，吊銷其駕駛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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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一、……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

仍強行闖越。」）系爭規定二明定：「汽車駕駛人，曾依⋯⋯第

54條⋯⋯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但有第

67條之1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系爭規定一及二限制汽車駕

駛人之一般行為自由；如駕駛人為職業駕駛人，則吊銷其駕駛執

照將同時涉及人民選擇職業自由之主觀條件限制，而限制其工作

權。系爭規定一對違規之汽車駕駛人處以罰鍰，限制其財產權。

系爭規定三明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接受道

路交通安全講習：⋯⋯四、有第54條規定之情形。」對於違反系

爭規定一者，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則係對人民一般行為自

由之限制。

　　道交條例於64年修正時增訂第54條第1項第1款規定：「汽

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五百元以上、

一千元以下罰鍰：一、……遮斷器開始放下、或警鈴已響、閃光

號誌已顯示，仍強行闖越者。」其立法理由為「維護平交道車

輛、乘客及行人之安全」（參見立法院公報第64卷第51期院會紀

錄第69頁）。於101年5月30日修正公布為系爭規定一，構成要

件相同，僅提高罰鍰為1萬5千元以上6萬元以下，其修正理由係

為防免汽車闖越平交道，以保障每日數十萬鐵路乘客之生命安

全，並避免造成龐大財物損失，嚴重影響交通秩序（參見立法院

公報第101卷第28期院會紀錄第111頁）。按行駛中之鐵路列車

載運旅客可達千百人，如於鐵路平交道發生事故，除闖越平交道

之車輛可能車毀人亡外，如導致列車出軌將造成眾多乘客傷亡，

故系爭規定一、二及三之立法目的係為避免汽車駕駛人闖越平交

道，以維護交通安全，並保障不特定多數人民之生命權、身體不

受傷害之權利與財產權，屬於重大之公共利益，其目的合憲。

　　就系爭規定一及二限制人民工作權部分，系爭規定二未區分

違反規定者之情節輕重與結果，一律規定終身不得考照，雖有過

苛疑慮（本院釋字第531號解釋參照），然依道交條例第67條之

1規定，汽車駕駛人曾依系爭規定一及二受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

照處分者，符合特定條件，可依肇事所致損害之輕重，分別於處

分執行已逾6年、8年、10年或12年之期間後，申請考領駕駛執

照，對「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之限制設有緩和規定，使駕駛

人有重新考領駕駛執照之機會，已非終身限制。其手段與目的之

達成間具有實質關聯，未牴觸比例原則，與憲法保障工作權之意

旨尚無違背。就系爭規定一限制財產權，與系爭規定一、二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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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一般行為自由等部分，其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均具有合理關

聯，亦不違反比例原則，與憲法保障財產權、一般行為自由之意

旨尚無不合。

　　平交道交通安全，涉及跨越平交道之行人、各種車輛駕駛人

及其乘客，以及為數眾多火車乘客之生命、身體與財產安全。平

交道發生事故，動輒造成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極鉅大之損失。

國家針對平交道之通行，有致力於設置完善之規範及防護與保障

機制之憲法上義務，以確保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鐵路

法第14條規定：「（第1項）鐵路與道路相交處，應視通過交通

量之多寡，設置立體交叉或平交道。（第2項）前項鐵路立體交

叉與平交道防護設施之規劃、設計、施工、新設、變更、廢除、

設置基準、費用分擔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

之。」交通部訂定之「鐵路立體交叉及平交道防護設施設置標準

與費用分擔規則」（下稱設置規則）及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工

務處／電務處於100年1月編訂之「號誌裝置養護檢查作業程序」

（下稱作業程序）對平交道之警鈴、閃光號誌與遮斷器之運作時

間有所規定。然上開設置規則及作業程序，對於兩列以上列車交

會或續行通過平交道之情形，均未就前一列車通過後警報解除，

至次一列車來臨前警報啟動，設最低之合理安全間隔時間，致有

前一列車通過後，警報解除且遮斷桿升起，卻於其後1秒之內，

警報突然又立即開始啟動者（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6年度交字第

374號行政訴訟判決參照）；或有如本件確定終局判決所認定，

於前一列車通過後警報解除遮斷桿升起，至次一列車來臨前警報

啟動，僅間隔4秒之情形。車輛駕駛人於警報解除且遮斷桿升

起，並開始啟動車輛時，固仍應隨時注意警鈴及閃光號誌之運作

情形，以便在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時暫停（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第104條參照）；然人之反應畢竟無法如機器般精準，且大

車之駕駛人開始啟動與突然停止車輛，更需有合理之反應時間，

車輛駕駛人眼見遮斷桿升起，即有可能誤判短時間內無列車通過

平交道，致闖入平交道。設置規則及作業程序就兩列以上列車交

會通行或續行通過時，兩段限制通行之時段間，均未設最低合理

安全間隔時間，致在警報解除後於間隔時間極短之情形下，隨即

又啟動警報，易使駕駛人誤闖平交道，造成事故，並因而受到系

爭規定一及二之處罰。相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旨，儘速檢討改

進，並配合現代科技設置必要之資訊、通訊等設備或其他管控機

制（例如：增加平交道延時警報功能，即在列車通過平交道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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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警報時，若發現另一列車即將在一定秒數內到達啟動點，則需

發出延時警報，使原平交道警報不終止，以避免兩車管制安全間

隔時間過短釀禍），併予指明。

　　聲請人另主張刑法第51條第5款、第10款及第53條規定牴觸

憲法部分，查此等規定並未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聲請人自不

得以之為聲請解釋之客體。是此部分聲請，核與大審法第5條第1

項第2款規定不符，依同條第3項規定，應不受理。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蔡烱燉　陳碧玉　黃璽君　羅昌發

　　　　　　　　　　　　黃虹霞　吳陳鐶　蔡明誠　林俊益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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